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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十五题：银行的规管  

 

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五月十八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冯检基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据报，较早前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维持利率不变，但香港金融管理局

（金管局）总裁随后回应，指本港的利率无须等美国利率回升才上调，因

此呼吁市民须留意和小心管理好利率上升的风险；此外，他透露本地银行

的贷存比率已由去年年初的７１％上升至本年二月的８１％。就此，政府

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
（一） 当局有否就短期及中期的利率走势可能带来的风险作出评估（包

括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、信贷和坏帐情况、市场资金流动、通胀和整体经

济环境等可能带来的影响，以及未来因应美国利率回升而可能出现的情况

等）；若有，结果为何；而鉴于港元与美元挂钩，金管局总裁如何得出本

港的利率无须等美国利率回升才上调的结论； 
 

（二） 过去五年，本港银行每月的贷存比率及其历史高位和低位分别为

何；现时本港银行的贷存比率（８１％）与其他经济体银行的贷存比率如

何比较；当局如何规管银行以避免过度放贷而可能出现的风险；及 
 

（三） 鉴于二○○八年金融海啸令各国加强对银行业的规管，包括分拆

高风险银行业务和调整高层人员的薪酬等，自金融海啸后，当局对银行业

进行改革和新的规管的建议和项目，以及有关内容及现时的推行情况为

何；该等建议和项目与欧美等国银行业的改革内容如何比较？ 
 

答复： 
 

主席： 
 

  政府当局对问题的回复如下： 
 

 



（一） 最近美国联储局表示第二期量化宽松措施会如期于今年六月底结

束，这是向货币政策正常化走出第一步，离美国退市又近一步。在未来一

段期间，市场对美国利率的预期可能会出现改变，环球资金流向亦可能会

有变化，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。但是，低息环境一日未改变，香港

仍会面对流动性充裕所引发的资产泡沫风险，这亦会间接推高通胀。然而，

利率在长期低企后一旦回升，会对本地资产市场构成压力，宏观经济环境

亦无可避免会有波动。 
 

  香港金融管理局（金管局）一直有注意利率走势可能会为银行体系带

来的风险。若利率回升，预期不同银行基于其资产负债结构的差异将会面

对不同程度的影响。一般而言，利率上升会加重借款人的还款负担，从而

可能引致银行呆坏帐上升。另一方面，假若利率上升令银行的存贷息差扩

阔，则个别银行将可能受惠。整体而言，目前本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及资

金流动性仍处于稳健水平，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银行的业务计划及风险

管理制度等。 
 

  在联系汇率制度下，港元银行同业拆息会大致跟随美息。但适用于银

行客户的存款和贷款利率，除了受港元银行同业拆息影响外，亦受到本地

银行体系港元的存款和贷款的供求关系变化所影响。由于从去年至今港元

贷款增长速度一直高于港元存款增长，导致本地银行的港元贷存比率从去

年初的７１％上升至二○一一年三月份的８２％。不少银行已经分别调高

其港元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。例如多家银行的新造按揭贷款利率已相继

上调。由于巿场对港元信贷的需求短期内仍然强劲，所以本地银行的港元

存款和贷款利率将仍然有上升压力。 
 

（二） 有关过去五年认可机构的港元贷存比率和历史高低位请参阅附

录。就认可机构的贷存比率与其他经济体系银行的比较，我们认为不同经

济体系的银行业贷存比率受很多因素影响，包括所处的经济周期以及当地

银行在贷款以外的资金出路（例如有否庞大的债市可供投资）等，所以不

同市场的贷存比率并不适宜作直接比较。针对近期银行信贷规模快速增

长，金管局已于四月十一日去信所有银行的行政总裁，要求他们再评估二

○一一年余下时间的业务计划及资金策略。金管局会与银行跟进，要求它

们严守审慎贷款原则、重新评估贷款计划、有效管理贷款集中风险及资金

流动性，以及与个别银行商讨提高监管储备水平以提升承受坏帐的能力

等。 
 

 



（三） 汲取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，制定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机构提出了

多项加强全球银行体系抵御冲击能力的建议。其中包括（ｉ）金融稳定委

员会在二○○九年公布的《稳健的薪酬制度原则》及相应的《实施准则》，

以确保银行的薪酬制度能贯彻及促进有效的风险管理；（ｉｉ）巴塞尔银

行监管委员会（巴塞尔委员会）在二○○九年七月推出的《巴塞尔资本协

定二》改进方案，藉以提高银行的交易帐与证券化风险承担的要求；以及

（ｉｉｉ）巴塞尔委员会其后在二○一○年十二月发出的《巴塞尔资本协

定三》，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及流动资金的质素与水平。 
 

  金管局已按金融稳定委员会有关薪酬制度的建议，向认可机构发出指

引。《巴塞尔资本协定二》的改进方案及《巴塞尔资本协定三》的各项措

施，亦预期分别于今年年底及从二○一三年起分段在香港实施。事实上，

香港一直重视银行能够维持高质素及较高水平的资本以承受亏损。故此，

现时香港的银行监管资本定义，有一些部分早已符合甚至更严于《巴塞尔

资本协定三》的规定。就实施巴塞尔资本协定的新标准的详情，我们将于

六月九日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作出简报。 
 

  除了巴塞尔委员会建议的措施外，一些欧美市场亦因应他们在金融危

机中所遇到的问题研究额外措施。部分此等措施亦在「如何减低具系统重

要性的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及影响」的国际监管标准议程之内，但现时在国

际间仍未就这些议题达成共识。虽然香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较为轻

微，但金管局会继续关注国际间加强银行监管措施的发展，以及在有需要

时在港实施额外措施。  

完 


